附件三

國立臺東大學出國進修學生切結書

本人                 ，為國立臺東大學                    系/所    年級學生，受領「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出國進修獎助學金」前往         (國家)                     大學研修，研修期間自     年____月至    年    月。本人願遵守下列事項，負一切責任，並放棄法律行為進行抗辯，恐口說無憑，特此具結以為憑證。

1、 凡因前往進修學校審核拒絕致無法入學，或因故未能成行者，即喪失獎助學金資格。

2、 前往國外學校進修期間，仍須於臺東大學註冊繳交全額學費，並自行辦理相關出國及入學手續。

3、 於國外學校就讀期間，應自負生活安全之責任，並須密切與臺東大學保持聯繫，恪遵兩校之一切規定，並不得做出有損兩校校譽之情事。如有違反情況須同時接受兩校校規處置。
4、 研修期滿後，應返回臺東大學繼續就讀一學期(含)以上，非因不可抗力之因素，不得任意放棄或中輟研習國之學業，亦不得於研修期滿後滯留該研修國或延遲返國。若有休學、退學、逾期返國、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者，獎助學金須全數繳回。

5、 研修期滿，應申請具國外大學所修習之全部科目及學分數之正式成績單或成績證明，依國立臺東大學學分抵免辦法辦理抵免。若未依約取得規定之學分數，學校得予停止或追回獎助學金。

6、 研修期滿返國後30日內應檢附相關原始單據、研修成果心得報告書及成績證明文件辦理核銷。如有溢領或應償還獎助學金情形者，應按校方計算之償還金額，於通知日起30日內一次償還。

7、 若因出國進修影響畢業時間，或有學分抵免之問題，本人將自負全責。

8、 本人需於出國交換前自行購買足額之保險(含醫療、意外等)。

9、 本人應覓保證人1人作保，於本人違反本契約任一條款規定時，致發生應償還獎助學金而逾期未償還情事時，保證人願負連帶償還獎助學金之保證責任，並自校方要求履行此項責任之通知日起30日內一次清償應償還之全部獎助費用。

此  致

國立臺東大學

具結人：                     (簽章)       保證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電話：                                    電話：

地址：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